李鸿忠在省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进会上强调
真抓真管真担当 真严真查真问责
7月7日上午，湖北省委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分析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形势，总结交流各地各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做法和成效，通报了7起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的反面典型，部署当前和下一段工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进一步落实落地。
　　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国生，省政协主席杨松，省委副书记张昌尔，省委常委阮成发、侯长安、傅德辉、黄楚平、王君正、贺家铁、梁伟年，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军区、省高级人民法院、武警湖北省总队、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等，在武汉主会场或各地分会场出席会议。会议由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侯长安主持。

　　李鸿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纪委决策部署，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但同时要清醒看到，目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次会议，既交流正面典型经验，又公开通报反面典型，彰显了省委落实“两个责任”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中央、省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力度和目标要真懂真信真明白，真正做清醒人、明白人、局中人。要真抓真管真担当，进一步增强落实“两个责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并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做到敢监督、真监督、严处理。要真严真查真问责，敢于得罪人，坚持“一案双查”，对违纪违法案件，既查违纪违法人员的问题，又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真正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

　　李鸿忠指出，把纪律挺在前面，是落实“两个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把纪律挺在前面，就是把纪律挺在管党治党的最前沿，将纪律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尺子；就是把纪律挺在国家法律的前面，严守纪律这条底线，做到纪在法前，党纪严于国法；就是把纪律挺在全体党员面前，既拔除“病树”，又管好整片“森林”，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实现全覆盖；就是把纪律挺在正风反腐的最前线，抓早抓小抓苗头、防患于未然、止恶于未萌，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进一步深化对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认识。要深刻认识到，把纪律挺在前面，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更严了；落实“两个责任”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难度更大了。要把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心逐步向加强纪律建设转移，抓纪律建设要经常化、制度化、高效化，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敬畏纪律、严守纪律，不以身试纪，更不以身试法。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回归本位，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切实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要把握“明、严、执、问”四字要求，加强纪律教育，天天讲、反复讲，保持警钟长鸣，使广大党员真受教育、做明白人；要真严真治，严到点、严到份、严到位，坚决防止“破窗效应”；要强化执纪，做到有纪必执、执纪必严，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敢于问责，通过严肃问责，形成责任追究的倒逼机制，强化责任落实的闭环效应。

　　李鸿忠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在真信真懂真明白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坚持反腐倡廉和改革发展“力度统一论”，将全面从严治党的空前力度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的强大动力，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侯长安就贯彻本次会议及李鸿忠同志讲话精神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真正做到担责、尽责、督责，把主体责任真正担当起来的要求切实落到实处，确保主体责任落地有声、落地生根。抓主体责任落实，关键是抓书记，抓党委常委，抓党组成员。领导班子每个成员都要履行“一岗双责”，切实做到业务工作分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就延伸到哪里，确保事事尽责、层层督责，打通压力传导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强化追责问责作为促进主体责任落实的关键一环，坚持真严真查真问责。切实按照中央纪委要求，突出问责重点，坚决以不落实之事倒查问责不落实之人，真正做到应追必追、追必到底，让问责形成常态、形成声势、形成震慑。

　　侯长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关于把纪律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真管、真抓、真转上持续用劲、精准发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纪律，深化“三转”，切实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在执纪理念上要从“以法律为底线”回归到“以纪律为尺子”；在工作重心上要从“查办大案要案”转移到“强化日常监督执纪问责”；在监督重点上要从单个“树木”拓展到整个“森林”，从盯少数到盯多数；在工作路径上要从“以治标为主”发展到“标本兼治”、“以纪治本”，把纪律真正严起来，使知止者收手，最终实现由不健康、亚健康到健康的目的。

